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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政办）撤登字〔2026〕第023号
当事人： 江苏闻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6MA1NQ2UY61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春路1号创智大厦南1002-23
法定代表人：邵军锋        
2026年04月28日，我单位接到关于你公司提交虚假材料用于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的举报，我单位按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调查。经查，2024年03月27日，你公司因住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6年04月28日，相关利害人在提交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南京市雨花台区西春路1号创智大厦南1002-23为虚假地址。05月06日，我单位向你公司股东邮寄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你公司变更住所登记，而后你公司股东均将该通知书退回。我单位通过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示你公司涉嫌虚假登记的事项及拟撤销情况，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放弃陈述、申辩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我单位决定撤销你公司住所登记。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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